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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集收录了北师大法学院教师及部分博士生、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是北师大法学院
建院五年来学术研究的精品荟萃。
收录的文章涵盖了法理学、法律史、宪法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
环境资源法学以及国际法学等法学各个研究领域，期待以此展现北师大法律学人的学术风貌。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五年时间，对于年轻的北师大法学院而言，是一个小结，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为了总结五年来北师大法学院的学术成果，纪念和庆贺法学院建院五周年，我们专门编辑出版了这本
院庆论文集。
这既是对北师大法律学人五年来学术成果的回望，也是对未来继续奋斗的鞭策。
我们坚信，北师大法学学科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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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秉志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中国首届刑法学博士(1988)，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1990-1991)。
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常务副主席。
获得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中国法学会“首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
家”(1995)等荣誉称号，入选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1995)、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
培养计划(1997)，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6)。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刑法学、中国区际刑法学、外国刑法学、国际刑法学。
代表性著作有《犯罪主体论》(1989)、《刑法基本问题专题研究》(2005)、《死刑改革探索》(2006)、
《犯罪未遂形态研究》(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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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法理学与法律史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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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问题研究
　中国宪法价值目标的阶段性转变与终极价值目标的确定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宪法的历史性进步／陈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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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司法调节功能——以美国联邦司法判例为线索／郭 殊
　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再质疑／黄凤兰
　行政赔偿责任与?事赔偿责任之关系及其处理／张 红
　试论我国行政服务中心的行政组织法构建／唐璨
第三单元　民商法问题研究
第四单元　刑法学问题研究
第五单元　诉讼法学问题研究
第六单元　经济法学与环境资源法学问题研究
第七单元　国际法学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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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尽管历史上的对质权条款与传闻规则曾经出现过较为一致的时期（即1980-2004年）
，但二者从来没有完全融合。
即便是在罗伯特案判决统治时期，对质权条款所认可的例外也仅限于那些“根深蒂固”或者“有特别
保证的可靠性”的传闻例外。
这说明，对质权与传闻规则是互相独立的两个概念，二者有各自的历史渊源和价值追求：对质权是为
了防止单方、秘密的纠问式审判而赋予刑事被告人的一项基本程序权利，传闻规则则是为了保证裁判
者辨别证言真伪、发现案件真相而设计的一项实体证据规则。
对质权与传闻规则之间既不能互相定义，也不能互相论证对方的正当性。
因此，对质权条款既不是传闻规则的理论基础，也不是传闻规则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
对质权条款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导致其与传闻规则拥有不同的适用空间：作为被告人正当程序权利之一
的对质权条款，仅仅调整那些对被告人不利的证人证言；作为确保证据可靠性的传闻规则，其调整的
范围则扩展到所有的证人证言。
换句话说，在刑事诉讼中，那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人证言只受传闻规则的约束，与对质权条款无关；
而那些不利于被告人的证人证言，则既受传闻规则的约束，又受对质权条款的约束。
作为宪法性条款，对质权具有高于传闻规则的效力，因此，即便某一不利于被告人的庭外证人证言符
合传闻例外的规定，也有可能因其违反对质权条款而最终丧失可采性。
对质权条款在存在上的独立性，是其与传闻规则之间产生错综复杂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这种独立
性，对质权条款就会被传闻规则所吞没；没有这种独立性，被告人的正当程序权利就会完全让位于案
件事实真相发现的需要。
尽管传闻规则也会排除一些庭外证人证言，但其大量例外规定的存在，仍然会使刑事审判陷入书面证
言的汪洋之中，尤其是那些不利于被告人的传闻例外，将会导致被告人丧失对证人交叉询问的机会。
罗伯特案法院将对质权条款的根基建立在传闻例外的可靠性基础之上，几乎抹杀了对质权条款的独立
性；克劳福德案法院重申对质权条款的独立性，将对质权条款从传闻证据的可靠性阴影下解脱出来，
从而树立起对质权与传闻规则关系的新里程碑。
然而，正如布朗法官在麦唐克斯案判决中所言的，刑事司法永远面临着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
突与权衡，在这种权衡之下，即便如对质权这样的宪法条款也不是绝对的。
虽然对质权条款的独立性被克劳福德案所认可，但基于这种利益权衡原则，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完全
将对质权条款和传闻规则分离开，从而导致二者在适用上的交错与互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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